
論述 》預算•決算

強化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

管理，提升營運效能－以

經濟部為例
經濟部為我國經濟政策主管機關，所主管非營業特種基金在協助政府推動各項經濟政策方面扮演舉

足輕重之角色。本文就經濟部近年針對主管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管理所辦理之精進措施提出說明，

並就現存問題及未來努力之方向予以探討，期作為提升非營業特種基金營運效能之參考。

　黃信璁（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視察〈前經濟部會計處薦任秘書〉）

壹、前言

經濟部為我國經濟政策主

管機關，掌理國內產業、貿易、

智慧財產管理、標準檢驗、中

小企業輔導及能源發展等多項

重大經濟事務，其施政資源之

預算編列橫跨公務預算及營業

基金與非營業特種基金等附屬

單位預算，其中非營業特種基

金（以下簡稱基金）總收支規

模約 677 億元，分別職掌園區

之開發與管理、中小企業及地

方特色產業之輔導與發展、水

附圖　經濟部主管非營業特種基金體系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

力資源之維護、進出口貿易之

推廣、多元化能源技術之研究、

核能發電之後端處理作業等業

務（附圖），涵蓋範疇十分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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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協助政府推動各項經濟

政策方面，其重要性日益增加。

貳、以往預算管理精

進措施

鑒於近年來國際總體經

濟情勢變化迅速，為因應日趨

劇烈之國際競爭，經濟部持續

推動多項振興措施以強化我國

經濟體質，致主管基金之預算

總支出規模近 5 年來成長逾

15％，102 年度預算總支出規

模已達 334 億元，惟考量部分

基金預算編製及執行仍有尚待

改進之處，爰此，經濟部為提

升基金之營運效能，近年來持

續精進基金之預算管理，其具

體措施如下：

一、提前辦理預算編報，

深化預算審查力度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中

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

部分）編製日程表規範，各基

金應於前一年度 3 月底前提報

次年度預算表件送主管機關審

核，主管機關則應於 4 月底前

審查完竣並加具意見後送行政

院主計總處，預算審查期程十

分緊迫，考量經濟部主管基金

之業務龐雜且性質各異，加以

部分撥補非營業基金預算事涉

公務預算籌編額度，須先行審

查以利經濟部整體施政資源之

配置，爰經濟部除將各非營業

基金預算提報主管機關之時程

提前至 3 月上旬外，另就作業

基金之收支明細、營運虧絀項

目與改善措施，及特別收入基

金之關鍵績效指標與所辦計畫

內容等，研擬相關表件併同行

政院主計總處之預算表件，要

求各非營業基金依限提報，以

利就各基金所提預算進行實質

審查，並於初審完竣後，陳請

業管次長召開年度預算作業統

合協調小組進行審議，會中除

就各基金提報預算詳予審查外，

亦就各基金重要業務之待改善

重點、關鍵績效指標（KPI）之

設定是否確實反映基金績效及

預算編報是否適切反映當前施

政重點等項詳以研討，俾利部

次長了解預算彰顯政策方向之

程度，亦對嗣後行政院及立法

院預算審查時之說明有所助益。

二、橫向同步檢討公務及

基金預算，落實業務

劃分原則

經濟部主管施政可用財源

來自於多項預算體系，其中特別

收入基金係為特定施政而設置，

與總預算歲出有相輔相成之功

效，惟若相關施政同時於總預算

及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內分別納

編（如貿易、能源及中小企業發

展等政策之經費），而未能於預

算審議過程中就不同預算體系

先予聯結審視其編列內容，則易

遭致外界對同一業務於公務預

算及基金預算下重覆編列之質

疑。基於同為執行經濟部施政方

向之資源配置，為使有限資源發

揮最大效益，並避免不同預算

體系同時編列相關預算之困擾，

經濟部於 100 年及 101 年度預算

審查時，分別檢討各機關施政計

畫之重點，在符合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之前提下，自公務預

算移由該相關基金內優先納編

必要之施政項目，移列金額分別

計 1.21 億元及 0.4 億元，以落實

公務預算與基金業務劃分原則，

並有效縮減相關施政納編總預

算之規模。

三、研修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推動自償

性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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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重大公共建設計

畫之執行，行政院主計總處前

頒訂「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

度實施方案」，規範自償率達

20％以上或自償部分之投資金

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自償性公共

建設計畫，以納入非營業特種

基金辦理為原則。經濟部為促

進國際交流及提升國內經濟產

值，前於 97 年報經行政院核定

「興建國家會展中心（南港展

覽館擴建）計畫」，總經費計

72 億餘元，並由所屬國際貿易

局於公務預算項下編列預算近

29 億元，嗣因政府財政拮据，

為撙節公務預算支出，經經濟

部檢討該計畫之自償率已達上

開實施方案所訂納入基金辦理

之標準，且計畫內容亦符合經

濟部主管推廣貿易基金之設置

目的，爰報經行政院同意增修

該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所列基金來源及用途，將該計

畫具自償性部分之經費 43 億餘

元納入推廣貿易基金 102 年度

預算編列，以減輕政府財政負

擔，並加速計畫執行。

四、健全基金財務控管，

強化基金財務結構

針對經濟部主管加工出口

區作業基金、中小企業發展基

金等營運短絀或現金短缺之基

金，本撙節原則審慎核列其支

出或用途需求，並於基金提報

重大計畫案件時，適度就基金

財務狀況給予相關建議。另針

對存有 500 餘億元鉅額長期負

債之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督促其於資金週轉無虞之前提

下，運用閒置資金提前償還債

務，並積極洽承貸銀行協商調

降借款利率，共計減少利息支

出逾 1 億元，有效強化基金之

財務結構。

參、現存問題及未來

努力方向

鑒於近年來中央政府特種

基金整體預算規模日益擴大，

102 年度預算總支出及固定資

產投資總計逾 5 兆餘元，行政

院主計總處於 98 年訂頒「強化

特種基金預算管理及提升營運

效能方案」，要求各基金應持

續控管各項支出，提升經營績

效、落實公務預算與非營業特

種基金業務劃分、檢討基金之

閒置資金運用效益等，經濟部

雖已配合上開方案持續檢討，

惟仍有部分待檢討問題及相關

努力方向如下：

一、基金經營績效欠佳或

業務性質相近，應予

檢討裁撤或整併

（一）部分基金連年虧損或未

能自給自足，應檢討其

存續之必要性

經濟部主管中小企業

發展基金之性質雖屬作業基

金，惟因近年來基金孳息收

入隨市場利率調降而減少，

且所辦育成中心之營運收入

及育成信託投資專戶之投資

收益收入尚無法支應基金每

年所需支出，致基金連年營

運短絀；另地方產業發展基

金自 98 年度成立至今，均仰

賴國庫撥款挹注而欠缺自有

財源。以上 2 基金或因連年

虧損、或因未具穩定財源而

無法自給自足，且均由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管理，實宜於

配合政府組織再造檢討後，

一併就該 2 基金之財務狀況

妥作整體考量。

（二）部分基金業務性質相近，

宜考量整併之可行性

近來立法院針對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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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基金個數眾多，頗多質

疑，針對經濟部主管基金之

屬性、辦理業務性質及組織

改造後機關編制等因素予以

考量，其中如加工出口區作

業基金及產業園區開發管理

基金，其營運內容均屬園區

之開發與營運，且政府組織

再造後均由經濟部產業園區

管理局管理；另能源研究

發展基金、石油基金及再生

能源發展基金，其辦理業務

內容分別為推動能源研究發

展、穩定石油供應、推廣再

生能源利用與增進能源多元

化等，均屬我國能源政策之

範疇，且均由經濟部能源局

管理。綜上，考量經濟部主

管部分基金之業務性質相

近，且均屬同一機關管理，

惟因該等基金均依相關法規

設置，爰宜由業務管理機關

研議修定相關法規，必要時

亦請主管機關或行政院予以

協助推動修法及基金合併作

業，除可整合基金資源，亦

可簡化行政作業。

二、基金之資金運用效能

尚待檢討提升

依經濟部主管能源研究發

展基金、石油基金及再生能源

發展基金 101 年度決算結果，

其帳列現金逾 80 億元，鑒於我

國能源高度仰賴國外進口，實

宜妥善規劃運用基金資金配合

推動各項重要之能源措施。另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因運用

閒置資金貸予台電公司近 2,000

億元，迭遭立法院要求逐年降

低貸款予台電公司比例，惟因

該基金每年均依核能發電量向

台電公司徵收備供核電廠除役

拆廠之費用，在核電廠正式辦

理除役拆廠前，基金帳列現金

將逐年累增，實應及早規劃資

金之運用。至產業園區開發管

理基金之現金在扣除營運所需

後仍達數十億元，惟卻同時存

有長期負債 500 億餘元，其

101 年度利息支出逾 7 億元，

實應就現金及負債妥作整體財

務規劃，以減少基金之融資成

本。

綜上，經濟部主管部分基

金存有餘裕資金，部分基金則

同時存有鉅額現金及負債，實

應妥為規劃辦理當前重要政策

或妥作整體財務調度，俾提升

資金之運用效益。

三、補辦預算頻仍，過度

運用執行彈性

預算法第 88 條係針對基

金於預算執行遇環境發生重大

變遷或業務確實需要時，賦予

基金先行辦理而後補辦預算之

執行彈性，惟經濟部之部分基

金於辦理資金轉投資及資產變

賣作業時，未預先就轉投資事

業之減資作業程序及規定詳予

了解，或積極向受委託處分固

定資產之單位即時掌握處分情

形，致未能及時納入年度預算

辦理，而須依上開規定先行辦

理並補辦預算。經濟部已要求

各基金應就各項業務預先確實

掌握相關規定及進度，並循年

度預算程序辦理，避免補辦預

算之情事。

肆、結語

綜上，經濟部近年來雖已

配合行政院進行多項非營業特

種基金之預算管理效能提升工

作，並獲致相當之成效，惟仍

有部分項目尚待改善或加強，

須由經濟部及所屬各非營業特

種基金共同努力，持續檢討精

進，俾提升基金營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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